关于市长信箱207900督办单回复
2025年4月27日，我所接市长信箱207900投诉，现回复如下：
1、 反馈人基本信息
肖子轩，男，身份证号码：430602199909151510，联系电话：15200250663，警号：072152，工作单位：临湘市公安局五里牌派出所。
二、案件当事人基本信息
1、受害人：夏虎，男，身份证号码：430682198602200514，联系电话：13365805565；
2、受害人：张行，女，身份证号码：211421198607255844，联系电话：15673060808。
3、违法人员：陈礼平，男，身份证号码：430682198407024914，联系电话：13037301000；
4、违法人员：陈立，男，身份证号码：430682198408200537，联系电话：13487308303。
3、 投诉人张行投诉内容如下
    2024年国庆期间其和爱人回老家临湘探亲，于10月6日凌晨在阿奶夜市门前被人殴打，遭受无妄之灾。在派出所协调一次没有调解成功，从此之后一直没有任何人跟其联系，询问民警只是回复还没有抓到人，事情已经发生半年多，城东派出所不管不顾，没有任何反馈。
4、 接处警经过
    2024年10月6日凌晨，我所接到当事人夏虎报警称自己在阿奶夜宵店门口被他人殴打，我所民警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夏虎称对方已离开现场，民警随即将当事人夏虎、张行两人带至所内了解情况。夏虎称自己酒后搭车回家，看到路边停满车辆挡住自己回家的路，要求对方将车辆挪走结果双方发生肢体冲突，自己与妻子张行身上多处瘀伤，并称对方带头的男子乘坐汽车离开了现场。民警在了解详情后随即对此展开调查。
五、案件调查情况
2024年10月6日凌晨，我所接到当事人夏虎报警后，立即开展调查，立即对夏虎所述对方离开的车辆进行视频追踪，找到夏虎所称对方带头的男子陈立，并同时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民警于2024年10月6日上午电话通知陈立到五里牌派出了解情况。陈立于2024年10月6日上午到所后，双方约定当天下午待陈立将他这边的人找齐后再到派出所内进行协调。当天下午陈立未履行约定到所进行协调，办案民警当天对夏虎、张行两人制作询问笔录，夏虎在做完笔录后称自己需要住院治疗，民警告知夏虎可以先自行到医院就诊，待节后恢复正常上班后做伤情鉴定。办案民警于2024年10月8日带夏虎、张行二人其到临湘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室进行法医鉴定，法医鉴定结果为：夏虎、张行所受损伤程度均为轻微伤。
经民警调查取证了解到，夏虎当晚酒后回家途径阿奶夜宵店门口，陈立等人正在路边上等待代驾，陈立等人的车辆挡住了夏虎回家的路双方发生争吵，随后发生了肢体冲突。民警根据过往车辆的行车记录仪视频确定有三人对夏虎实施了暴力行为，其中两人为陈立、陈礼平，由于视频较为模糊无法确定另一人身份。
2024年10月15日，办案民警通知陈立、陈礼平到所内与夏虎、张行进行协商，陈立称自己已经返回深圳，由陈礼平代为参与协调，因当时协商金额差异较大，双方未达成和解。2024年10月21日，办案民警将陈礼平带至临湘市公安局执法办案中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违法行为人陈礼平行政拘留五日。办案民警尝试将陈立劝说归案，陈立起先承诺近期返回临湘接受处罚，之后便拒接电话，办案民警尝试使用技术手段对其查询有关信息无果后，尝试通过联系其家人劝说陈立投案。2025年4月29日陈立在其家属的劝说下向公安机关投案办案民警将陈立带至临湘市公安局执法办案中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违法行为人陈立行政拘留五日。
                             
                             临湘市公安局                          
                          2025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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